
 — 1 —

  

 

 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 

办 公 厅 文 件 
 

桂政办发〔2011〕196号 
 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 

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自治区重大项目 

建设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自治区重大 

项目约谈制度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，自治区农垦局，自治区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、

各直属机构： 

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自治区重大项目建设推进领导小

组办公室《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大项目约谈制度》已经自治区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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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同意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实施。 

 

 

 

 

二○一一年十一月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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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大项目约谈制度 
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自治区重大项目建设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 

（二〇一一年十月十八日） 

  

为加强自治区层面重大项目管理，及时督促解决项目推进中

的突出问题，促进我区重大项目建设顺利实施，确保年度重大项

目建设各项目标任务完成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一、约谈对象 

约谈对象主要是自治区人民政府下达的年度自治区层面统筹

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实施方案中所列项目（包括年中增补的重大项

目）推进责任单位责任人、项目建设单位负责人，以及涉及项目

审批的自治区、市两级主要审批部门负责人。其中，区直项目推

进责任单位责任人为区直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人，市项目推进责任

单位责任人为市人民政府负责人，项目主要审批部门责任人为部

门负责人。 

二、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约谈 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约谈市人民政府负责

人、区直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人，以及区直审批部门负责人。 

（一）自治区发展改革、工业和信息化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

国土资源、环境保护、水利、林业等行政审批部门，所负责的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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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审批事项审批进度慢，经自治区重大项目建设推进领导小组办

公室（以下简称自治区重大办）下达督办或整改通知后，各审批

部门的协调服务工作仍不到位或推进不力，难以完成自治区下达

本部门的年度审批任务，影响全区重大项目前期工作和开工目标

任务完成的。 

（二）项目在建设过程中，因未执行环境保护的有关法律法

规，环保问题被国家、自治区环保部门立案处罚、通报或挂牌督

办，项目单位未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整改或整改不到位，造成重

大污染事件和扰民事件的。 

（三）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存在重大安全隐患，经自治区住房

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、安监部门下达整改通知书，项目单位拒不

整改或未按期进行整改，以致发生重大质量、安全责任事故的。 

（四）项目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出现群众反映强烈、严重侵害

群众权益的问题，引发群体性事件，造成恶劣影响的。 

（五）项目在建设过程中，因违规违法用地造成重大影响的。 

三、自治区人民政府授权自治区重大办约谈 

有下列第（一）项情形的，由自治区重大办会同自治区相关

部门约谈市级审批部门负责人；有下列第（二）—（五）项情形

的，由自治区重大办约谈项目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。 

（一）市级发展改革、工业和信息化、国土资源、住房和城

乡建设、环境保护、林业、水利等行政审批部门，所负责的行政

审批事项审批进度慢，经自治区重大办下达督办或整改通知后，



 — 5 —

各审批部门的协调服务工作仍不到位或推进不力，难以完成自治

区人民政府下达本市的年度审批任务，影响本市重大项目前期工

作和开工目标任务完成的。 

（二）侵占、截留、挪用项目建设资金，经自治区有关部门

下达整改通知书后, 项目建设单位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。 

（三）政府投资项目未经有审批权部门批准，擅自改变建设

内容，扩大或缩小建设规模，提高或降低建设标准，在投资主管

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要求整改后，项目建设单位未按期整改或整

改不到位的。 

（四）新开工项目前期工作进展缓慢，经自治区重大办下达

督办或整改通知书后, 项目建设单位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，难以

完成年度前期工作建设要求和开工目标任务的。 

（五）项目建设进度缓慢, 经自治区重大办下达督办或整改通

知书后, 项目建设单位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，难以完成本年度自

治区人民政府下达的投资任务的。 

四、组织实施 

（一）确定约谈对象。需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约谈的对象由

区直有关部门按各自职责报请自治区重大办审核，由自治区重大

办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。其他的约谈对象，由自治区人民政府

授权自治区重大办确定。 

（二）做好约谈准备。约谈前，由区直有关部门会同自治区

重大办核实项目的具体情况，确定约谈内容，提出解决处理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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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意见和建议。 

（三）通知约谈对象。由自治区重大办通知约谈对象,告知约

谈内容、时间、地点和需要提交的相关材料，对无故不参加约谈

的单位和个人，将对其进行通报批评。 

（四）形成约谈纪要。自治区重大办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将约

谈议定事项形成《约谈纪要》，送达约谈对象，并抄送自治区绩

效考评办。 

（五）抓好约谈事项落实。约谈对象应在 15日内将整改落实

情况以书面形式上报自治区重大办。约谈对象对约谈的问题整改

落实不到位，问题仍未解决，严重影响项目建设的，由自治区绩

效考评办按绩效考评规定加重扣分，并由自治区有关部门取消该

市（部门）年终评优评先资格。 

（六）加强督促检查。自治区人民政府督查室、自治区重大

办负责对约谈事项和约谈内容的整改情况进行跟踪督查。自治区

重大办要及时把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约谈项目的整改落实情况向

自治区人民政府约谈领导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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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经济管理 项目 约谈△ 制度 通知 

抄送：自治区党委各部门，各人民团体。 

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自治区政协办公厅，自治区高级法院，

自治区检察院。 

各民主党派广西区委会，自治区工商联。 
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            2011年 11月 3日印发 

（共印 285份） 


